
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脏乱差整治工程

采购公告

一、评标原则

按照“公正、公平、科学、择优”的原则对待所有投标

人。坚持按照招标文件的所有相关规定，公平评标。

二、资格或资质要求

（一）竞标文件

竞标文件须加盖公司鲜章和骑缝章，提供复印件的原件

备查，竞标文件需装袋并密封。

1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.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；

3.《报价表》及报价清单（《报价表》需使用街道提供

的统一格式文件，参与投标的公司请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上

午 12 点前发送邮件到本采购公告联系方式内的邮箱获取《报

价表》，同时附上公司名称、联系人姓名、联系电话和邮箱。

（二）供应商资格

要求合格供应商应首先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条件，

同时符合根据该项目特点设置的特定资格条件：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
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有依法

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

3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

违法记录。

4.现场投标人员带上身份证原件备查。

5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三）无效标的

1.投标函附录未加盖企业印章的。

2.未装袋密封者。

3.投标质量达不到要求等级的。

4.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控制价的。

5.投标文件附有招标人不能接受的条件;不符合招标文

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。

6.投标文件中未附投标人廉洁自律承诺书的。

三、采购主要内容

整治内容主要包括：1、场地平整约 280 平方米；2、现

场垃圾约 5 吨；3、花卉设计种植约 280 平方米。

本次采购限价 3 万元。

约 27.8 米

约10米

约10.2米



四、竞标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竞标时间

2026年6月24日上午10点整

（二）竞标地点

春晖路街道党工委会议室（111会议室）

五、评标方法

（一）综合评分法

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以全部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值为准，

作为该投标人的最终得分。按最终得分由高至低排出各有效

投标人的名次，出现最终得分并列时，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

顺序排列。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，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

列。按最终得分从高到低推荐两名中标候选人。计分过程精

确到小数点后三位，总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两位以后

四舍五入。

（二）其他事项

在评标过程中，凡遇到招标文件中无界定或界定不清、

前后不一致使评委会成员意见有分歧且又难于协商一致的

问题，均由评委会予以表决，获半数以上同意的即为通过，

未获半数同意的即为否决。

六、评分细则

评分标准(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)，评标委员会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

规定》，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，按下列标准打分:

（一）报价评定权重值为 50%，总分 100 分



所有不超出“招标控制价”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报

价均为有效报价。

最低报价为基准价，其价格为满分，其他投标人的价格

分统一按照下列公示计算：
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100

（二）花卉设计方案权重值为 50%，总分 100 分

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编制方案，按照整治方案的可操作性、

全面性、安全性、艺术性、主题鲜明性、与“推窗见绿、转

角遇美”建设协调一致等进行评分。

设计方案得分

序号 项目 分值 得分

1
设计方案全面性、可操作

性、安全性、主题鲜明性
50

2 售后服务方案完善 50

3 总分 100

评标总得分=投标报价得分+花卉设计方案得分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许老师

电 话：68642465

邮 箱：381833875@qq.com

地 址：重庆市大渡口区鑫康路 16 号 126 号办公室

春晖路街道办事处

2026 年 6 月 15 日

mailto:349766501@qq.com

